	青海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指南（2021年）

	序号
	办理事项
	事项内容
	办理依据
	办理要求
	承办部门
	联系人电话
	适用机构类型

	一、运营管理类项目

	1
	金融统计
	金融统计业务

（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2〕第9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落实金融统计标准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1〕277号）
	金融机构应至少开业前1个月向人民银行提供各项统计内部管理制度和统计业务操作流程及会计科目到统计指标的归并关系表等。统计内部管理制度应包括：统计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统计业务人员岗位职责及其分工（包括统计工作的分管行长、统计部门负责人、统计人员名单、联系方式等）、统计应急预案及报数风险应对机制、统计职能部门对全行统计工作的归口管理制度（包括金融统计标准化工作制度和工作落实小组名单，对行内相关业务部门和所设分支机构金融统计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考核、培训等）。

金融机构应配置符合各类统计系统接口格式和编码规范的统计数据生产、上报软件。在正式报数前可开展试报数，测试报数的软硬件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3.统计人员应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并经过上岗培训。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
	唐莉玲

0971-6126075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2
	支付结算
	开设账户
	1.《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业务操作规范》（银办发〔2015〕242号）
2.《青海省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预留印鉴管理暂行办法》（西中支办〔2018〕73号）
	1.开立账户书面申请。

2.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金融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4.开户单位经办人员单位介绍信。

5.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6.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7.被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8.“账户管理信息表”一式三联，填写须字迹工整、加盖印鉴章须规范清晰。

9.加盖预留印鉴章的印鉴卡。预留印鉴章应为该单位的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加盖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名章。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营业部
	杨婕

0971-6126243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大小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退出支付系统管理办法（试行）》（银发〔2007〕384号）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修订支付系统相关管理制度的通知》（银办发〔2016〕112号）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处理办法（试行）》（银办发〔2010〕159号）
	（一）初步申请

l.申请书：对机构全称、机构注册所在地、支付结算业务状况、内部管理状况、人员配置状况、接入方式（直连或间连）和支付系统行号信息等进行描述。
2.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3.防范和化解支付清算风险的预案。

（二）正式加入申请

l.申请书：对工程实施、业务培训、内部控制及风险防范等准备情况进行说明。
2.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验收报告。
3.支付系统应急处置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科技处、清算中心
	支付结算处：

徐玉陇

0971-6126122
科技处：

李步宵

0971-6126261
清算中心：

潘文斌

0971-6126028
	法人机构

	
	
	大小额支付系统（间接参与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退出支付系统管理办法（试行）》（银发〔2007〕384号）
	1.由申请加入支付系统银行机构的省级管理行（总行）向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提交新增银行机构网点加入支付系统书面说明，并附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2.由其直接参与者通过行名行号管理系统提交申请。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
	徐玉陇

0971-6126122

	法人机构

分支机构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管理办法（试行）》（银发〔2008〕125号）
	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向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提出书面申请：
（一）初步申请

1.申请书：应载明本机构的行号信息、相关人员状况、外币业务状况、相关业务系统状况、内部管理状况、拟采用的连接方式等内容。
2.银行法人应出具营业执照和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管理行出具营业执照、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和授权书原件及复印件。
3.防范和化解外币支付风险预案。

（二）正式加入
准备情况报告：说明网络配置和其他硬件设施配备的情况；外币支付系统相关业务、技术、操作培训完成情况；拟以直联方式接入的，说明外币支付系统接口规范、接口程序开发及相关业务系统改造完成情况；拟以间联方式接入的，说明外币支付系统共享前置机客户端配置相关技术准备的完成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科技处、清算中心
	支付结算处：

徐玉陇

0971-6126122

	法人机构或管理行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管理规定》（银办〔2007〕75号）
	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申请书。

金融许可正本或副本的原件及复印件。
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的原件及复印件。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或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
	支付结算处： 刘健

0971-6126121


	法人机构

分支机构

	
	
	青海省工商信息共享系统
	《青海省工商信息共享系统业务管理办法（试行）》（西中支办〔2021〕9号）
	青海省工商信息共享系统书面申请（加盖行章）。

银行机构营业执照和金融业务许可证（正副本均可）。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需报送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或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
	支付结算处：

祁芮

0971-6126234


	法人机构

分支机构

	
	
	支付系统参与者验收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关于印发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接入技术验收方案和规范（V1.8）的通知》（银科技〔2020〕20号）
	直连参与者开业后经支付管理部门批准加入现代化支付系统后提交验收，包含：

与支付系统互联所使用的应用软件接口。
与支付系统互联的前置信息系统，含网络和计算机系统。
参与者前置信息系统所在的接入环境，含场地环境、运维制度和应急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清算中心
	潘文斌

0971-6126028
	法人机构

	
	
	支付清算系统运行维护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修订支付系统相关管理制度的通知》（银办发〔2016〕112号）
	经支付管理部门批准加入现代化支付系统的直连参与者，须按系统提交综合管理信息表、机房和网络环境信息表、系统相关信息表。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清算中心
	潘文斌

0971-6126028
	法人机构



	
	
	支付管理信息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数字证书申请
	清算总中心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业务系统数字证书操作管理指引（试行）》的通知（银清发〔2021〕41号）
	开业后并经支付管理部门批准加入相关系统后且在正式加入相关系统前提交支付及信息系统数字证书操作管理表。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清算中心
	潘文斌

0971-6126028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3
	人民币管理


	反假货币业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80号）

2.《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9〕第3号）

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假币收缴、鉴定业务专用凭证印章等样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20〕281号）

4.《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关于第二代货币发行管理系统反假子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的通知》（银货金〔2019〕109号）

5.《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反假货币工作指引>的通知》（银发〔2016〕29号）
	1.假币收缴业务内控制度及操作规程。

2.临柜人员反假货币培训、考试情况及测评合格人员名单。

3.“假币”印章代码备案。

4.设立金融机构为省级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的，还需提供反假货币信息报送系统对接情况说明。

5.人民银行根据情况认为应该提交的其他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
	郭鹏飞

0971-6126110


	法人机构

分支机构



	
	
	现金收付业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80号）

3.《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7号）

4.《不宜流通人民币 纸币》行业标准（银发〔2017〕128号）

5．《不宜流通人民币 硬币》行业标准（银发〔2018〕178号）

6．《青海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实施细则》（西中支办〔2017〕93号）


	1.开业核准文件、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资料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机构所在地及所有营业场所详细地址。

2.人民币收付业务内部管理考核制度、业务知识学习与培训制度。

3.一线临柜人员以及从事清分、复点业务等现金从业人员货币真伪鉴别能力及不宜流通人民币挑剔标准、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知识、技能掌握情况。

4.营业场所配备的现金点验钞机、货币真伪鉴别仪配备情况，清分整点场所现金机具配置情况，在行、离行ATM机配置情况。

5.相关负责人及业务人员姓名及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资料。

6.人民银行根据情况认为应该提交的其他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
	马海萍

0971-6126110
	法人机构

分支机构

	
	
	在人民银行发行库办理现金存取业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2.《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取现金业务管理办法》（银发〔2012〕289号）

3.《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

4.《青海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取现金业务管理实施细则》（西中支〔2013〕34号）
	1.开办存取现金业务申请书（《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取现金业务管理办法》附件1）。

2.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营业部门开户申请书回执原件及复印件。

3.现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

4.开办行从事现金业务的高管人员、部门负责人、专业人员，接入人民银行货币金银业务应用系统的技术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现金保管和现金押运条件，现金清分场地、设备等的基本情况。

5.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
	陶飞龙

0971-6126109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4
	金融科技
	接入西宁金融城域网
	1.《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城域网入网管理办法>的通知》（银办发〔2013〕151号）

2.《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金融城域网管理办法》（西中支办〔2018〕263号）
	1.西宁金融城域网入网资格申请表。

2.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代码证，或金融机构信息年度验证合格证通知书，或新增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信息通知书。

3.人民银行业务系统准入许可文件。

4.金融城域网接入技术方案。

5.金融许可证或监（主）管单位批准成立（开业）的文件（复印件）。

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7.联网机构接入金融城域网网络管理办法以及应急预案。

8.人民银西宁中心支行规定的其他材料。（以上材料可为复印件但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如有备注请另附页说明）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科技处
	沈磊

0971-6126261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申请金融机构信息代码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6〕66号）
	新设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的，按要求填写《新增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信息申请书》并向当地人民银行提交以下资料：

1.监管当局核准的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有关部门批准其成立的批文原件及复印件。

2.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4.新设立法人金融机构提交前十大出资人出资情况表。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科技处
	吕树元

0971-6126213
	法人机构

分支机构

	5
	国库
	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
	关于印发《国库与税务、银行联网业务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银国库〔2006〕43号）
	1.向同级人民银行国库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2.国库收到商业银行的书面申请、申请表后作补充填制。审核无误后逐级报分库，经分库审核批准后报TIPS中心。

3.TIPS中心维护相关参数。

4.管理国库收到商业银行申请接入的批复后，在TIPS系统中维护清算国库与清算银行对应关系。核对无误后书面答复商业银行、并明确业务开通时间。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国库处
	刘明海

0971-6126085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6
	征信管理
	征信系统准入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机构信息维护操作规程（试行）》（银征信中心〔2020〕7号）

《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31号）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关于规范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金融机构接入流程的通知》（银征信中心〔2007〕68号）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关于调整企业征信系统接入流程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征信中心〔2015〕16号）
	1.加入征信系统的正式请示，包括机构性质、业务现状（未结清业务余额及笔数情况）、业务系统与网络条件、申请接入的征信系统名称及理由、拟采用的接入方式、接入实施计划。
2.建立的征信系统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含数据报送、信息查询、异议处理、安全管理等）。
3.金融许可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
4.公司章程。
5.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履历及有效身份证明。
6.营业场所、技术设施、信息档案管理、保密措施、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文件、资料。

7.《征信系统总部机构信息登记表》和《征信系统接入机构用户申请表》

8.以上资料均提供盖章纸质版及扫描版。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
	姚路

0971-6126099
	法人机构



	7
	反洗钱
	反洗钱专门机构或指定负责反洗钱工作的内设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2.《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1号）
3.《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3号）
	1.设立机构名称、反洗钱专门或指定机构名称，反洗钱领导小组及成员职责，机构负责人、反洗钱工作牵头部门负责人、日常工作联络员姓名、职务、联系电话等详细资料。
新成立机构金融业务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必须开业前审核。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反洗钱处或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
	张文鑫

0971-6126030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法人类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总对总报送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
2.《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要素及释义的通知》（银发〔2017〕98号）
	1.开业前应审核反洗钱报送系统的开发情况。
2.法人类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总对总报送申请。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反洗钱处、科技处或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
	张文鑫

0971-6126030
	法人机构

	
	
	反洗钱内控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1号）
3.《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3号）
	1.内控制度包含：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识别和报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反恐怖融资、海外机构和分支机构反洗钱工作管理、代理业务、反洗钱保密、反洗钱内部审计、反洗钱宣传培训、反洗钱工作绩效考核、反洗钱责任追究、协助反洗钱调查等制度。

2.必须开业前审核。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反洗钱处或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
	张文鑫

0971-6126030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二、其他服务类项目

	8
	货币信贷
	利率监测备案（利率监测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做好利率报备监测分析系统数据数据报送有关工作的通知》（银办发〔2021〕78号）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印发<利率报备监测分析系统建设工程实施计划>的通知》（银办发〔2021〕52号）
	1.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金融机构代码、本机构利率系统网络硬件配置情况、系统所报数据准备情况、利率相关工作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系统用户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2个）。

2.本机构存贷利率定价模型和定价管理办法、计结息管理办法、FTP管理办法等。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
	袁俊霞

0971-6126044
	法人机构

	
	
	存款准备金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施平均法考核存款准备金的通知》（银发〔2015〕289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平均法考核的通知》（银发〔2016〕153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法定节假日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考核规则的通知》（银发〔2018〕170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8〕297号）
	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其他材料（总资产相关数据等）。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
	李坤鹏

0971-6126044
	法人机构

	9
	金融稳定
	存款保险投保
	《存款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0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5〕147号）
	1.投保机构基本信息表。

2.营业执照。

3.金融许可证。

4.组织机构代码证。

5.公司章程。

6.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基本情况。

7.法人机构负责人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任职资格文件。

8.法人机构组织结构图及各部门职责分工基本情况。

9.主要的风险管理制度及风险防控制度。

10.会计科目表及科目使用说明，

存款保险主管行领导、主管部门负责人、日常联系人姓名、办公电话、手机。

11.其他要求材料。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
	李宝莹

0971-6126013
	法人机构



	
	
	重大事项报告
	1.《青海省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办法》（西中支〔2013〕2号）
	1.本单位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要求明确报告的责任部门、责任人、日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报送流程。

2.其他要求材料。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
	张强

0971-6126147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10

	会计
	报送会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会计财务资料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04〕72号）

4.《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关于进一步规范青海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会计财务资料有关事项的通知》（西中支〔2010〕44号）
	1.需要备案的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应及时送达。

2.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重大会计改革事项如发生变更应于发布或调整之日起1个月内报送。

3.开业当年及以后各年度会计决算资料应于次年4月10日前送达。会计决算资料应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资金情况变动表、现金流量表等会计决算报表种类，有外币业务的，应加报外币业务决算报表，附决算报表说明。报表应装订规范，加盖行章及有关经办人员印章。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会计财务处
	万昂旦措

0971-6126128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核定财政存款和一般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银发〔1998〕118号）

4.《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授权核定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和财政性存款交存范围的通知》（银办发〔2008〕47号）
	1.开业前1个月送达有关审核资料，包括书面申请、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法人机构开业的文件、金融许可证复印件、会计科目表及其使用说明等资料，书面申请应以文件形式报送。

2.涉及交存款范围的会计科目发生变更时，应于变更前1个月以文件形式报请调整交存款范围。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会计财务处
	万昂旦措

0971-6126128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11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业务（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管理系统、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统计监测分析系统）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5号发布）

2.《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实施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投诉统计分类及编码行业标准的通知》（银发〔2018〕243 号）
	1.提供按照5号令第七条规定建立的本单位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名称、职责、人员相关信息。

2.提供按照5号令第八条规定建立的各项内控制度。

3.提供按照5号令第三十七规定要求建立的金融消费者咨询投诉渠道公示情况。

4.填写《关于加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系统申请表》。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
	毛泽强 0971-6126532

李婧婷

0971-6126256
	法人机构

省级分支机构

	12
	跨境人民币
	跨境人民币业务市场准入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9〕第10号公布）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银发〔2009〕212号）

《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办法》（银发〔2017〕126号）
	辖内银行分支机构申请跨境人民币业务，持下列文件和资料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备案。

（一）银行分行应持下列材料履行事前备案手续：

1.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申请报告。

2.上级行的授权文件。

3.跨境人民币结算银行备案表（附件1）

4.《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5.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6.具备办理业务所必需的软硬件设备的说明材料。

7.RCPMIS系统连接及管理情况。

8.拥有具备相应业务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的说明材料。

（二）银行支行及下辖机构应持下列材料履行事前备案手续：

1.上级行的授权文件。

2.跨境人民币结算银行备案表（附件1）。

3.银行分行最近一次跨境人民币业务考核等级证明材料。

4.《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
	莫彬

0971-6126138
	需要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所有金融机构


表1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项目汇总申请表

申请单位：                                          

负 责 人：                                           

营业地址:                                           
运营管理类事项：
1.                                                      2.                                                      3.                                                      4.                                                      5.                                                      其他服务类事项：
1.                                                      2.                                                      3.                                                      4.                                                      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表2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项目分类申请表

申请事项类别：（例：金融统计）
具体申请事项： 

1.                                                      
2.                                                      
3.                                                      
4.                                                      

5.                                                       

申请材料目录：

1．                                                     
2．                                                     
3.                                                       4.                                                       

5.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表3
新增银行机构网点加入支付系统申请书

申请机构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内　　容

	1
	参与者名称
	

	2
	参与者地址
	

	3
	参与者行号
	

	4
	参与者属性
	

	5
	所在节点代码
	

	6
	所属直接参与者行号
	

	7
	行别代码
	

	8
	所在城市代码
	

	9
	开业时间
	

	10
	邮编
	

	11
	电话
	

	本机构申请在行名行号系统中提交加入支付系统信息，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机构（签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经过审核，XX机构出具的新增银行机构网点加入支付系统资料真实有效。

管辖行（签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表4
新增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申请书

申请机构名称：

	序号
	信息名称
	内容

	1
	银行机构全称
	

	2
	银行类别
	

	3
	行别名称
	

	4
	行别代码
	

	5
	分支机构序号
	

	6
	直接管辖行银行机构代码
	

	7
	直属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行机构代码
	

	8
	所在省（区、市）名称
	

	9
	所在地区名称
	

	10
	所在城市名称
	

	11
	所在城市地区代码
	

	12
	地址
	

	13
	邮政编码
	

	14
	电话号码
	

	15
	电子邮箱地址
	

	本机构申请新增银行机构代码信息，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经过审核，该机构出具的申请新增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的资料真实、有效。

直接管辖行（盖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账户管理系统生产的银行机构代码
	

	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审核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签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银行机构全称：金融许可证上银行机构的名称全称或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名称的全称。
2.银行类别、行别名称、行别代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的“行别代码表填写”。
3.分支机构序号：由银行机构当地管辖行按照顺序编制，同一城市不得重复。
4.直属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行机构代码：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的银行机构代码。当地无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为代管其银行结算账户业务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银行机构代码。
5.所在省（区、市）名称：银行机构所在城市隶属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
6.所在地区名称：银行机构所在城市隶属的地级市（自治州、盟）的名称。
7.所在城市名称：银行机构所在城市的名称。
8.所在城市地区代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的“地区代码表”填写。
9.本表一式三联，一联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批行留存，一联由申请机构留存，一联由申请机构直接管辖行留存。
表5
变更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申请书

申请机构的银行机构代码：

	信息名称
	变更后内容

	银行机构全称
	

	直接管辖行银行机构代码
	

	直属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行机构代码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地址
	

	本机构申请变更银行机构代码信息，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经过审核，该机构出具的申请变更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的资料真实、有效。

直接管辖行（盖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审核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签章）       经办人（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数据处理中心管理行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盖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本表各栏目的填报方法参见新增申请书的填写说明。
2.本表一式四联，一联由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审批行留存，一联由申请机构留存，一联由申请机构的直接管辖行留存，一联由省级数据处理中心管理行留存。
表6

撤销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申请书

申请机构名称：

	信息名称
	内容

	银行机构全称
	

	直接管辖行银行机构代码
	

	直属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行机构代码
	

	所在省（区、市）名称
	

	所在地区名称
	

	所在城市名称
	

	所在城市地区代码
	

	地址
	

	撤销原因：



	本机构在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中已无下辖银行机构和银行结算账户。现申请撤销银行机构代码信息，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经过审核，该机构出具的申请撤销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的资料真实、有效。

直接管辖行（盖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审核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盖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本表各栏目的填报方法参见新增申请书的填写说明。
2.本表一式三联，一联由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审批行留存，一联由申请机构留存，一联由申请机构的直接管辖行留存。

表7
新增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信息申请书

申请机构名称：

	序号
	信息名称
	内容

	1
	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全称
	

	2
	机构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3
	机构所在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
	

	4
	机构所在县、县级市、区、旗
	

	5
	机构所在地是否隶属省会、首府
	□0－否  □1－是

	6
	上市状况
	□0－境内上市  □1－香港上市  □2－其他境外上市  □3－未上市

	7
	机构邮政编码
	□□□□□□

	8
	地址
	

	9
	法定代表人姓名或负责人姓名
	

	10
	机构联系电话
	

	11
	机构电子邮件（选填项）
	

	12
	直属人民银行机构名称
	

	本机构申请新增境内金融机构信息，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1.按《金融行业机构信息管理暂行规定》第三章相关要求填写；

2.本申请书提交中国人民银行时一式二份。

3.本申请书中“地址”项填写时，当“金融许可证中地址”和“营业执照中地址”不一致时，以两个证件中最新的地址为准进行填写；当“金融许可证中地址”、“营业执照中地址”与金融机构实际地址三者都不一致时，同样以两个证件中最新的地址为准进行填写。

4.“机构电话号码”项应为机构对外服务电话，不得填写上级行电话或私人电话，区号与电话号码应填写完整，不得填写手机号码。

表8
新增境内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信息申请书

申请机构名称：

	序号
	信息名称
	内容

	1
	金融机构全称
	

	2
	金融机构级别
□2－分支机构  □3－事业部

	3
	直属上级机构名称

	4
	直属上级机构编码
	□□□□□□□□□□□□□□

	5
	机构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6
	机构所在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
	

	7
	机构所在县、县级市、区、旗
	

	8
	机构所在地是否隶属省会、首府
	□0－否  □1－是

	9
	机构邮政编码
	□□□□□□

	10
	地址
	

	11
	机构联系电话
	

	12
	机构负责人姓名
	

	13
	机构电子邮件（选填项）
	

	14
	直属人民银行机构
	

	本机构申请新增境内金融机构信息，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机构出具的申请新增境内金融机构信息的资料真实、有效。

直属上级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1.按《金融行业机构信息管理暂行规定》第三章相关要求填写；

2.本申请书提交中国人民银行时一式二份。

3.本申请书中“地址”项填写时，当“金融许可证中地址”和“营业执照中地址”不一致时，以两个证件中最新的地址为准进行填写；当“金融许可证中地址”、“营业执照中地址”与金融机构实际地址三者都不一致时，同样以两个证件中最新的地址为准进行填写。

4.“机构电话号码”项应为机构对外服务电话，不得填写上级行电话或私人电话，区号与电话号码应填写完整，不得填写手机号码。
表9
金融机构信息变更备案书

申请机构名称：                      申请机构的原金融机构编码：

	序号
	信息名称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原因

	1
	
	
	
	

	2
	
	
	
	

	3
	
	
	
	

	4
	
	
	
	

	5
	
	
	
	

	6
	
	
	
	

	7
	
	
	
	

	8
	
	
	
	

	本机构承诺所提供的变更金融机构信息备案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机构出具的变更金融机构信息备案资料真实、有效。

直属上级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本备案书提交中国人民银行时一式二份。

表10
金融机构信息撤销备案书

申请机构名称：

	信息名称
	内容

	金融机构全称
	

	金融机构编码
	

	直属上级机构编码
	

	管辖的下一级机构编码
	1
	

	
	2
	

	
	3
	

	
	4
	

	
	5
	

	
	6
	

	
	7
	

	撤销原因：



	本机构承诺所提供的撤销金融机构信息备案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机构出具的变更金融机构信息备案资料真实、有效。

直属上级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本备案书提交中国人民银行时一式二份。

表11
投保机构基本信息表

	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亿元）
	

	注册地址
	
	法人所在地
	

	成立年份
	
	法人代表
	

	职工人数
	
	境内网点数

（统计至最基层营业场所））
	

	前十大股东名称、出资额及股权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亿元）
	股权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表12

关于加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系统申请表

机构名称（公章）：                                                 申请时间：   /    /    /

	系统名称
	机构代码
	机构级别（法人/省级分支机构）
	直属上级机构
	使用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岗位工作人员）
	备注

	
	
	
	名称
	机构代码
	姓名
	性别
	民族
	办公号码及移动电话
	用户类型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信息管理系统
	
	法人/省级机构
	
	
	
	
	
	
	咨询投诉

业务员

	
	
	
	
	
	
	
	
	
	监督检查

业务员

	
	
	
	
	
	
	
	
	
	普惠金融

业务员

	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统计监测分析系统
	
	法人
	
	
	
	
	
	
	管理员

	
	
	
	
	
	
	
	
	
	业务员

	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审核意见     
	部门负责人意见：       

  经办人员：                                         日期：     /     /                                                                                                                                             


